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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冯全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掌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

寿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945,666,257.14 3,418,321,669.96 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541,501,197.47 1,556,358,371.99 -0.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0,700,882.87 -4.12%

1,243,612,

402.32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615,969.70 -78.45% 19,844,840.05 -6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80.28 -100.01% 12,909,884.56 -7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8,524,707.41 -5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66.67% 0.03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66.67% 0.03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1.15% 1.28% -2.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62,817.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08,455.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287.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6,602.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8,428.12

合计 6,934,955.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05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49% 302,100,000 质押 199,500,000

陈美秋 境内自然人 2.24% 16,320,000 质押 3,751,000

张子和 境内自然人 2.22% 16,159,500 12,119,624 质押 5,001,300

罗全民 境内自然人 2.22% 16,145,668 质押 3,751,000

王掌权 境内自然人 1.76% 12,839,000 9,629,250 质押 5,001,300

邱春方 境内自然人 1.76% 12,825,000 9,618,750 质押 5,001,300

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0,080,000

华安基金－兴业

银行－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

瑞骏资本第1期

（富嘉1期）结构

化定向增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7,220,000

刘长虹 境内自然人 0.81% 5,882,002

江信基金－光大

银行－江信基金

定增五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5,31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100,000

陈美秋 16,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000

罗全民 16,145,668 人民币普通股 16,145,668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0,00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信托－瑞骏资本第

1期（富嘉1期）结构化定向增

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7,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0,000

刘长虹 5,882,002 人民币普通股 5,882,002

江信基金－光大银行－江信基

金定增五号资产管理计划

5,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0,000

张子和 4,039,876 人民币普通股 4,039,876

王掌权 3,209,7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9,750

邱春方 3,20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6,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

与公司股东陈美秋是夫妻关系；2、冯全宏、王掌权、邱春方、张子和、罗全

民为公司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刘长虹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882,002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公司于2015年5月4日上午开始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

公告》。 2015年5月9日、2015年5月16日、2015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2015-029、2015-033）。

2、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

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6

月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9），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2015-042、2015-043、

2015-044、2015-045、2015-047、2015-053）。

3、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

牌的公告》，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公司承诺在终止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1、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

牌的公告》，公司决定启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2015�年 9�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63,435,194股（含263,435,

194股），其中围海控股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40%的股份。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0万元 （含发行费

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 和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两个项目。

3、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公司于2015年10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03,877,221股（含403,

877,221股），其中围海控股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40%的股份。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0万元（含发行费

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 和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两个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相关公

告

2015年05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的公告》2015-022

2015年05月3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2015-035

2015年08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2015-054

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

的相关公告

2015年05月3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2015-054

2015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围海股份四届二十五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2015-063

2015年09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围海股份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5-075

2015年10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围海股份四届二十六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2015-076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围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冯

全宏、张子和、

罗全民、邱春

方、王掌权和股

东陈美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010

年09

月24

日

2014

年6

月2

日

严格

遵守

公司在上市前

其他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010

年09

月24

日

长期

严格

遵守

股东张子和、王

掌权、徐丽君、

杨贤水、陈晖、

成迪龙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张子和、王掌权、徐

丽君、杨贤水、陈晖、成迪龙共

六人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50%。

2010

年09

月24

日

长期

严格

遵守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浙江省围海建

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冯全

宏、罗全民、张

子和、王掌权、

邱春方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人冯全宏先生、罗全

民先生、张子和先生、王掌权先

生、邱春方先生做出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2010

年09

月24

日

长期

严格

遵守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本公司股份。 同时鼓励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

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

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

价。

2015

年07

月10

日

2016

年1

月10

日

严格

遵守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6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4,080.77 至 7,141.3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0,201.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毛利率较高的BT项目结转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全宏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5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6日接到控股

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控股” ）关于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通知：

围海控股于2015年10月22日解除了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支行签定

的股权质押协议所质押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900,000股。

同日，在解除上述股权质押后，围海控股重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

支行签定了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900,0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4.79%）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支行，用于融资贷款担保。 质

押登记日为2015年10月22日，质押期限为三年。

截至本公告日，围海控股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1.49％。围海控股质押的总股数为199,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6.04%，

占公司总股本的27.40%。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丛强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荣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萍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51,849,224.52 2,744,045,981.62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871,207,397.23 1,822,609,317.75 2.6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7,746,477.99 22.85% 795,275,210.26 2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7,393,578.60 107.29% 108,449,785.60 -6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222,932.39 97.72% 99,282,529.95 -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17,052,906.40 15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00.00% 0.18 -6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00.00% 0.18 -6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1.29% 5.84% -1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333,987.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128,576.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9,769.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0,971.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24,106.06

合计 9,167,255.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37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88% 59,260,1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2% 24,748,425 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

人

3.97% 23,849,606 17,887,205

门洪强

境内自然

人

2.43% 14,603,817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8,232,500 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7,622,16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九泰天富改革新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6,152,97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58,800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260,125 人民币普通股 39,260,125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801,2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748,425 人民币普通股 24,748,425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24,573,969

门洪强 14,603,817 人民币普通股 14,603,81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2,50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7,622,165 人民币普通股 7,622,1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

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152,978 人民币普通股 6,152,978

丛强滋 5,962,401 人民币普通股 5,962,4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均受威海市国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50.97%，主要系本期客户与公司结算的票据到期收款所致。

2、预付帐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36.64%，主要系公司本期启动物流智能快件柜项目备料

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减少48.04%，主要系期初定期存单本期已到期，利息收回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64.55%，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5、存货期末较期初增加30.17%，主要系公司本期启动物流智能快件柜项目备料增加

所致。

6、长期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96万元，主要系本期增加的应收融资租赁设备款所致。

7、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200.34%，主要系本期新增零星工程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40.32%，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11.48%，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10、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31.83%，主要系本期公司与供应商票据结算款到期支付

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35.67%，主要系本期公司发放计提2014年度职工奖

金所致。

12、应付股利期末较期初增加3,000万元，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宣告发放的部分现金股

利按约定暂不支付所致。

13、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41.73%，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入增长所致。

14、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116.6%，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增加227.41%，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账龄变动影响坏账

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16、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97.03%，主要系上年公司并购华菱光电股权形成企业合

并，对购买日之前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收益增加所致。

17、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46.06%，主要系公司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59.82%，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

加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169.33%，主要系上期收购华菱光

电26%股权以及上期收回理财产品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47.84%，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承诺一：公司股东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此外，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承诺二：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

持有公司股票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承诺三：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

有限公司、山东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市

前均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10年

03月12日

承诺一：

2013年3月

23日-2016

年3月22

日。 承诺

二：公司董

事、监事和

高管任职

期间。 承

诺三：长期

有效。

截至公

告日，各

承诺人

均严格

履行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60.00% 至 -4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2,257.42 至 18,386.1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0,643.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公司收购华菱光电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属于

分步购买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原持有华菱光

电 25%股权的权益按购买日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的损益，计

入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导致公司2014年净利润金额

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丛强滋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2015-075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10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10

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2015-076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10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10

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7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纪德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达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21,769,191.69 2,474,713,158.49 2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150,270,380.28 2,040,945,185.58 5.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6,766,534.02 -1.26%

1,025,562,

114.76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70,250,545.93 0.37% 154,266,840.99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537,734.29 -8.20% 134,050,018.13 -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6,731,284.03 -13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8 -5.94% 0.2612 -4.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8 -5.94% 0.2612 -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0.95% 7.31% -1.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1,351,786.9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519,330.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3,609.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53,209.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4,695.41

合计 20,216,822.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76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纪德法 境内自然人 18.72% 110,405,853 82,804,390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6.65% 39,221,160 0

纪翌 境内自然人 6.08% 35,872,939 26,904,705

曾逸 境内自然人 5.26% 31,011,206 31,011,206

袁忠民 境内自然人 5.04% 29,735,817 22,301,862

朱强华 境内自然人 4.94% 29,140,919 21,855,689

张为 境内自然人 3.52% 20,752,500 0

王春祥 境内自然人 2.08% 12,277,519 9,646,890

*喀什众智兴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8,749,999 6,125,000

蔡亮 境内自然人 1.38% 8,135,479 6,664,11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丽萍 39,221,160 人民币普通股 39,221,160

纪德法 27,601,463 人民币普通股 27,601,463

张为 20,75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52,500

纪翌 8,968,234 人民币普通股 8,968,234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58,620 人民币普通股 7,758,620

袁忠民 7,433,955 人民币普通股 7,433,955

朱强华 7,285,230 人民币普通股 7,285,23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3,328,498 人民币普通股 3,328,49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99,607 人民币普通股 3,299,60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深

3,166,318 人民币普通股 3,166,3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股东所持股份含有登记日收市后由

限售股解限而来的股份，该股份可于次一日上市交易。 限售股定义参

见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

前10名股东中，第1大股东纪德法与第2大股东刘丽萍为配偶关

系，第3大股东纪翌为纪德法与刘丽萍之女，上述三名股东因亲属关系

构成一致行动人；第4大股东曾逸为第9大股东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的控股股东，上述两名股东因股权控制关系构成一致行动

人。 此外，未知上述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8大流通股股东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与第10大流通股股东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深同为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项下资产托管账户。 此外，未知上述其他的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单位：

元）

年初余额（单位：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648,169,944.77 531,814,698.81 21.88% 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所致。

预付款项 68,890,780.41 39,250,332.93 75.52%

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以及

机器人业务增长导致备库增加所致。

存货 733,571,681.57 318,128,582.58 130.59% 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所致。

预收款项 288,385,447.53 19,257,305.69 1397.54%

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及机

器人业务增长所致。

应交税费 28,340,807.38 12,791,062.74 121.57%

主要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及销

售收入增长所致。

少数股东权

益

53,793,847.67 186,453.19

28751.13

%

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所致。

营业收入 1,025,562,114.76 862,727,865.00 18.87%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晓奥享荣等，以及海外业务、机器

人本体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636,970,058.05 517,813,577.39 23.01%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晓奥享荣等，以及海外业务、机器

人本体业务增长导致营业成本相应

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

附加

5,894,878.34 3,128,308.00 88.44%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晓奥享荣等，以及海外业务、机器

人本体业务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94,926,540.98 75,439,302.96 25.83%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晓奥享荣等，以及对机器人本体

和运动控制新产品等业务进行营销

布局所致。

管理费用 156,031,316.82 126,910,142.34 22.95%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晓奥享荣等，以及加大对机器人

本体和运动控制新产品等业务的管

理、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3,464,352.22 -6,869,319.51 -49.57%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存款减少导致

利息收入下降，以及为取得晓奥享荣

51%股权支付投资成本、 加大机器人

本体和运动控制新产品等业务的投

入，从而增加银行借款导致利息支出

上升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310,522.94 29,567,365.52 73.54%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深圳众为

兴，以及母公司补贴收入有所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损

益

1,473,429.93 208,746.11 605.85% 系报告期内并表晓奥享荣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31,284.03 20,267,668.27 -133.21%

主要系报告期内电梯控制类产品业

务的银行票据回款同比增加；机器人

本体和运动控制新产品等业务尚处

于市场开拓期，需要加大投入；以及

晓奥享荣所从事的机器人工程业务

在其发展阶段中占用资金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614,488.93 -225,347,778.95 -61.56%

可比报告期内，上期投资现金流出主

要为实施美裕路工厂建设，并购深圳

众为兴和线缆公司等；本期投资现金

流出主要为并购晓奥享荣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461,695.75 -49,215,288.22 -212.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机器人业务本

体和运动控制新产品等投入，从而增

加银行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35,981,479.81 -254,032,910.43 -85.84%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购资产，以及

加大机器人本体和运动控制新产品

等投入，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机器人及国际贸易类业务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该计划分四期实施，即2015年至2018年每年实施一期，各期持股计划相互独立。 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已委托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设立“广发新时达员工持股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新时达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参与对象为从事机器人及国际贸易类业务的骨干员工，第一期总人数为31人。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

事项正在进行中。

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5年9月22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企业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公司所持有

的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100%股权、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

装备有限公司51%股权资产作为出资，与国投创新所管理的国投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人民

币现金作为出资，共同成立以机器人本体、运动控制、工业自动化生产线、新能源汽车动力控制系统等为主营

业务的合资公司。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事项正在进行中。

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拟向苏崇德、杨文辉、余名珩、曹建新、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沈志锋、张远霞、陈瑶、李冯刚、顾新华、沈亢、罗毅博、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向上海晓奥堃鑫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田永鑫、马慧仙、杨斌、王正锋、乐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晓奥享荣汽车

工业装备有限公司49%股权，并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配套资金比例不超

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00%。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相关议案。 上述事项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等。

公司向上海联新、众智兴、华澳创投、深圳纳兰德发行股份限售期已满，且交易各方已履行股份限售承诺、

业绩承诺以及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经公司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批准，此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2,797,4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0月8日。 截

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宜已全部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通过并实施机器人及

国际贸易类业务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

2015年07

月08日

公告编号：临2015-052；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企业

2015年09

月02日

公告编号：临2015-069；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02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0；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企业的公告；公告网站名

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02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1；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02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2；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23日

公告编号：临2015-081；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通过并修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

2015年07

月10日

公告编号：临2015-054；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

网；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11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5；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11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6；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11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7；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一般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

com.cn

2015年09

月11日

公告编号：临2015-078；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暂不复牌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

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23日

公告编号：临2015-082；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

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23日

公告编号：临2015-083；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2015年09

月23日

公告编号：临2015-084；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解除上海联新、深圳

纳兰德、华澳创投及

众智兴部分限售股份

2015年09

月29日

公告编号：临2015-086；公告名称：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

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曾逸、众智兴、

张为菊、钱作

忠、罗彤

众为兴2014年、2015年、2016年实现

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

民币3,700万元、5,000万元、6,300万

元，且不低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盈

利预测数。

2014

年01

月17

日

根据各

期审计

报告确

定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曾逸、张为菊、

钱作忠、罗彤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下列日期（以最晚发生的

为准）止：2017年6月30日；利润补偿

义务人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2014

年01

月17

日

利润补

偿义务

人履行

全部业

绩补偿

承诺之

日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曾逸、众智兴、

张为菊、钱作

忠、罗彤

在作为新时达股东期间，其及其控制

的下属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的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2014

年01

月27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曾逸、众智兴、

张为菊、钱作

忠、罗彤

在作为新时达股东期间，其及其控制

的下属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新

时达、众为兴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

易。

2014

年01

月27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纪德法;纪翌;

袁忠民;曾逸;

蔡亮;陈华峰;

冯骏;胡志涛;

匡煜峰;李国

范;彭胜国;钱

作忠;沈辉忠;

王春祥;魏中

浩;张晋华;周

凤剑;朱强华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股东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当时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50%。

2009

年12

月27

日

根据各

自任期

确定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

项。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纪德

法;刘丽萍;纪

翌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刘丽

萍、纪翌承诺：如果发生由于上海市

有关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相

关规定存在差异，导致国家有关税务

主管部门追缴公司（母公司）及部件

公司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差额的情

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全额承担需

补缴的所得税款及相关费用。

2009

年12

月27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

项。

纪德法;刘丽

萍;纪翌;袁忠

民;蔡亮;朱强

华;张为;陈华

峰;彭胜国;冯

骏;程礼源;匡

煜峰;沈辉忠;

魏中浩;周凤

剑;吴朝晖;张

明玉;上官晓

文

公司主要股东（持股5%以上）纪德

法、刘丽萍、袁忠民、朱强华、纪翌和张

为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今后的业务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他主

要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和作为

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

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009

年12

月27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

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纪德

法;纪翌;刘丽

萍

自2015年5月14日起，未来连续六个

月内不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05

月14

日

6个月

报告期

内，未发

生任何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

项。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纪德

法;纪翌;刘丽

萍

纪德法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起一个

月内，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数不低于

15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43%），但不超过300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5087%），增持人所需

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 公司实际

控制人纪德法、刘丽萍、纪翌共同承

诺：在纪德法先生增持公司股票期间

及在其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均不转

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2015

年07

月09

日

6个月

纪德法于

2015年09

月28日、

29日通过

“广发增

稳31号定

向资产管

理计划”

以二级市

场竞价交

易的方式

累计增持

公司股票

1,000,

000股，占

公司股份

总额的

0.170%。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

-10.00% 至 5%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万元）

18,294 至 21,34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0,3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电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的影响，电梯控制系统及变频器业务

收入增速出现相应波动，全年业务增长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机器人与运动控制类产品业务收入继续快速增长，同时，

该类业务的市场布局及研发投入亦相应大幅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证券代码：

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5-097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